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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72

信息披露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澳柯玛

股票代码：６００３３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路８号

通讯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路８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３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

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

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

减持澳柯玛股份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澳柯玛总股本的

２．９３２％

，详见本报告书；在

该笔大宗交易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累计减持占其总股本的

３．９４９％

。

由于对《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理解不够透彻，该项大宗交易

单笔即导致累计减持比例从

３．９４９％

直接达到

６．８８２％

， 超过了澳柯玛总股本的

５％

，与每减少

５％

即应进行报告和公告的规定不相符。 就此，信息披露义务人深

表遗憾，并向广大投资者致歉。今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引以为戒、加强学习，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澳柯玛 指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本次变动而公告的

《

澳柯玛股份有

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路

８

号

３

、法定代表人：王磊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２

，

２００

万元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７０２０００１８０８４４６６

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７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管理、融通青岛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各项专用基

金；对外投资与资产管理；受托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财务顾问；投融

资咨询。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评许可证经营）。

８

、经营期限：长期

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０２０２４２７４０６４２１

１０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比例

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１１

、通讯方式：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路

８

号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３８６３２３３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３８８６４９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常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王磊 董事长 男 中国 青岛 否

姜培生 董事

、

总经理 男 中国 青岛 否

李 蔚 董事 男 中国 青岛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它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它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因自身经营需要而减持其持有的澳柯玛股

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所持澳柯玛股票的可能，

并将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之间，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澳柯玛股份

２３

，

４７０

，

２６６

股，占

澳柯玛总股本的

６．８８２％

。 具体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减

持澳柯玛股份达到澳柯玛总股本的

１％

（累计减持

３％

）， 达到法定信息披露比

例，澳柯玛已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发布了有关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２

、临

２０１０－０１０

、临

２０１０－０１２

）进行信息披露，

详情请见相关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澳柯玛股份

３

，

２３９

，

１００

股， 占澳柯玛总股本的

０．９４９％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澳柯玛股份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澳柯玛总股本的

２．９３２％

；至此，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减持澳

柯玛股份达到澳柯玛总股本的

６．８８２％

，须编制本报告书并披露。

二、权益变动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交易方式

２００８．４．１

—

２００９．７．１５ ３

，

４１０

，

３６６ １．００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０９．１２．１１

—

２０１０．９．６ ３

，

４１０

，

４０３ １．００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９．８

—

２０１０．１２．１ ３

，

４１０

，

３９７ １．００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２．２３

—

２０１１．３．１８ ３

，

２３９

，

１００ ０．９４９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１０．２２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３２

大宗交易

合计

２３

，

４７０

，

２６６ ６．８８２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澳柯玛股份

１７９

，

３７６

，

４５６

股，占澳柯玛总股本的

５２．５９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澳柯玛股份

１５５

，

９４５

，

１９０

股，占澳柯玛总股本的

４５．７２６％

，仍为澳柯

玛控股股东。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澳柯玛的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为质押股

份。就该事项，澳柯玛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解除

并继续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１

），进行信息披露，详情请见该公告。

第四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

交易系统累计卖出澳柯玛股票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具体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权益

变动方式”，成交价格为

５．００

元

／

股。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事项。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王磊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路

３１５

号

股票简称 澳柯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３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路

８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７９，３７６，４５６

股 持股比例

：５２．５９７％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 ２３，４７０，２６６

股 变动比例

： ６．８８２ ％

变动后数量

： １５５，９４５，１９０

股 变动后比例

： ４５．７２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见本报告书

“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

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

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王磊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２

股票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２５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数量：

３８

，

４８３

，

９００

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１７．１５

元

／

股

发行对象、获配股数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金额

（

元

）

获配股数

（

股

）

占公司发行后总

股份的比重

限售期

（

月

）

１

新疆融升裕晋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３５９

，

９９９

，

０８０ ２０

，

９９１

，

２００ １．５５％ １２

２

博弘数君

（

天津

）

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８７０ １１

，

６６１

，

８００ ０．８６％ １２

３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３５ ５

，

８３０

，

９００ ０．４３％ １２

合计

６５９

，

９９８

，

８８５ ３８

，

４８３

，

９００ ２．８４％ －

预计上市时间：根据上述限售期安排，本次发行的股份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上市流通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八次会议。 会议逐项审

议并通过了包括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董事会后召集股东大

会时间的说明》等在内的议案，批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及其相关事宜。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公司获得国资委 《关于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１３６２

号），批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及其相关事宜。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

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等在内的议案，批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及其相关事宜。

公司本次发行申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上报中国证监会，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获得受

理，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审核工作会议通过，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１８

号）。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２

、发行股票的类型及面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数量：

３８

，

４８３

，

９００

股

４

、发行价格：

１７．１５

元

／

股

５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５９

，

９９８

，

８８５

元

６

、发行费用：

３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

７

、募集资金净额：

６２１

，

１９８

，

８８５

元

８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２

］

第

０２９１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止，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８

，

４８３

，

９００

股募集资金合计

６５９

，

９９８

，

８８５

元，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合计

３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后，公司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２１

，

１９８

，

８８５

元，其中增加股本

３８

，

４８３

，

９００

元，增加资本公积

５８２

，

７１４

，

９８５

元。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１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保荐机构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航电子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过中航电子第四届董

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八次会议、中航电子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

核准；整个发行过程（包括追加申购）遵循了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询价对象名单的确定、

认购邀请书的发出、申购报价单的接收和其有效性、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由北京市嘉源律师

事务所进行法律见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过程合法、有效；认购

对象均为境内投资者，且依法存续，具备本次发行的认购资格，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

合中航电子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中航电子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

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中航电子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八

次会议决议、中航电子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法律、法规和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有关监管规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有效。 ”

２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为：“（一）本次发行已获得所需的授权与批准，其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二）本次发

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

正；（三）本次发行涉及的认购邀请书及其申购报价单、股票配售确认通知，以及公司与发行

对象正式签署的股票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

有效；（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对象介绍

（一）本次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３８

，

４８３

，

９００

股， 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１９８

，

１３４

，

１１０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３

名，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 按照认

购邀请书规定的原则确认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

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金额

（

元

）

获配股数

（

股

）

占公司发行后总

股份的比重

限售期

（

月

）

１

新疆融升裕晋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３５９

，

９９９

，

０８０ ２０

，

９９１

，

２００ １．５５％ １２

２

博弘数君

（

天津

）

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８７０ １１

，

６６１

，

８００ ０．８６％ １２

３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３５ ５

，

８３０

，

９００ ０．４３％ １２

合计

６５９

，

９９８

，

８８５ ３８

，

４８３

，

９００ ２．８４％ －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新疆融升裕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公司住所：乌鲁木齐市高新街

２５８

号数码港大厦

２０１５－２７９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裕晋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

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发行报告书签署日，新疆融升裕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２０１１

年，新疆融升裕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发行报告书签署日，新疆融升裕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没有关

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２

、博弘数君（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公司住所：天津开发区博润商务广场

１－６０３

执行事务合伙人：博弘数君（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表：刘宏）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投资于信息产业：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及相关商务咨询服务。 国

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发行报告书签署日，博弘数君（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２０１１

年，博弘数君（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发行报告书签署日，博弘数君（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没有关于

未来交易的安排。

３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许国平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业务；资产管理。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发行报告书签署日，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２０１１

年，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发行报告书签署日，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

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

股

）

中航科工

５８４

，

８６４

，

３０７ ４４．４９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１９７

，

６８３

，

５７６

系统公司

２４４

，

２８０

，

４１９ １８．５８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２４４

，

２８０

，

４１９

中航工业

１２１

，

６０７

，

７４１ ９．２５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１２１

，

６０７

，

７４１

汉航集团

９５

，

１４６

，

６２４ ７．２４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９５

，

１４６

，

６２４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产品

７

，

８３２

，

８２６ ０．６０ Ａ

股流通股

－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增强

１２

号

４

，

１３８

，

７３６ ０．３１ Ａ

股流通股

－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４８８

，

３４６ ０．２７ Ａ

股流通股

－

许晓爱

３

，

３２１

，

２０１ ０．２５ Ａ

股流通股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

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２

，

６７５

，

１６６ ０．２０ Ａ

股流通股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

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２

，

４９９

，

２００ ０．１９ Ａ

股流通股

－

合计

１

，

０６９

，

８５４

，

５６６ ８１．３８ － ６５８

，

７１８

，

３６０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股份登记日），公司前十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

股

）

中航科工

５８４

，

８６４

，

３０７ ４３．２２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１９７

，

６８３

，

５７６

系统公司

２４５

，

５８０

，

４１９ １８．１５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２４４

，

２８０

，

４１９

中航工业

１２１

，

６０７

，

７４１ ８．９９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１２１

，

６０７

，

７４１

汉航集团

９５

，

１４６

，

６２４ ７．０３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９５

，

１４６

，

６２４

新疆融升裕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２０

，

９９１

，

２００ １．５５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２０

，

９９１

，

２００

博弘数君

（

天津

）

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１１

，

６６１

，

８００ ０．８６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１１

，

６６１

，

８００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产品

７

，

８３２

，

８２６ ０．５８ Ａ

股流通股

－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８４０

，

９００ ０．４３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５

，

８３０

，

９０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增强

１２

号

４

，

１３８

，

７３６ ０．３１ Ａ

股流通股

－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６７８

，

３４６ ０．２７ Ａ

股流通股

－

合计

１

，

１０１

，

３４２

，

８９９ ８１．３９ － ６９７

，

２０２

，

２６０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中航科工持股比例由

４４．４９％

下降为

４３．２２％

；实际控制人中航工

业的合计持股比例将由

７９．６３％

下降至

７７．４６％

。 本次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

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

股

）

占股本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占股本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５８

，

７１８

，

３６０ ５０．１０ ６９７

，

２０２

，

２６０ ５１．５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９０ ６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４８

股份总额

１

，

３１４

，

７１８

，

３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

，

３５３

，

２０２

，

２６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结果，对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及股本数量将会增加，资产负债率有所降低，有利于提高公

司的资金周转能力和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仍为航空电子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投向公司的主营业务，并形成公司

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提高公司规模效益，实现进一步提高对投资者的回

报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

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治理的规范性

及有效性。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高管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 随着公司未来业务和经营

发展的需要，如公司高管人员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法定

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部分将用于航空电子领域研发及生产能力建设等项目，该等项目建

成投产后将可能与公司控股股东中航科工及其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 如未来此类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时，公司亦将遵循与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的框架协议安排，履行合规的审批程

序，保证不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会新增与控股股东中航科工及其关

联人之间的同业竞争。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写字楼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保荐代表人：张露、石芳

项目协办人：周政

经办人员：陈宏、许佳、孙蕾、徐涛、王盛、石一杰、王川、张剑震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航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１６１９

号南昌国际金融大厦

Ａ

栋

４１

层

保荐代表人：李秀敏、阳静

项目协办人：王永刚

经办人员：马伟、杨滔、李生斌、王茗萱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８２０６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８３９３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郭斌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４

层

经办律师：贺伟平、赵博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１３３７７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８５５

（四）验资机构

名称：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顾仁荣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８－９

层

经办会计师：古小荣、徐宏轩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９９

七、备查文件

１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

说明；

３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合规性审核报告；

４

、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

意见；

５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６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于工作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公司进行查阅。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１ １１２０１４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０９

银基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０９

银基债”票面利率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

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公告的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２００９

年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１４

，简称“

０９

银基债”）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２

、根据《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本次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

发行人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上调本次公司债券后续

期限的票面利率。 本次债券在存续期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为

８％

，在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固定不变；在本次公司

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选择上调票面利率

５０

个基点至

８．５％

，并在债券存续期后

３

年固定不变。

３

、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卖出持有的“

０９

银基债”。截至本公告发出前

一交易日，“

０９

银基债”的收盘价为

１０１．６２

元

／

张，高于回售价格。 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投资

者注意风险。

４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５

、回售申报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现将发行人关于调整“

０９

银基债”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０９

银基债”基本情况及利率调整事项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９

年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

０９

银基债

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１４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５．５

亿元

５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６

、债券期限：

６

年期，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

值回售给发行人。

７

、票面利率：

８．００％

，债券发行人有权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上调本次公司债券后续

期限的票面利率。

８

、起息日：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１１

月

６

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９

、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

２００９

年起每年的

１１

月

６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１０

、付息方式：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

起支付。

１１

、信用级别：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２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３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１４

、本次利率调整：在“

０９

银基债”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选择上调票面利率

５０

个基点至

８．５％

，并

在债券存续期后

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５

日）固定不变。

二、“

０９

银基债”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及回售实施办法

１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２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

０９

银基债”，投资者

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３

、回售申报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４

、回售价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 以

１０

张（即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

是

１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５

、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登记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当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 相应的债券

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６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日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不回售，同

意继续持有“

０９

银基债”。

三、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１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２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期间利息，利率为

８．００％

。 付息每手债券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的“

０９

银基债”派发利息为

８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

派发利息为

６４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７２

元。

３

、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

０９

银基债”

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 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

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

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四、回售登记日的交易

“

０９

银基债”在回售登记日将继续交易。

五、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列示的表格

传真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六、“

０９

银基债”回售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成文

办公地址：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１０９

号

联系人：孙家庆、戴子凡

电 话：

０２４－２２９０３５９８

传 真：

０２４－２２９２１３７７

邮政编码：

１１００１４

２

、主承销商：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文平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区福山路

５００

号城建国际中心

２６

楼

联 系 人：董朝晖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１６１６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７８８０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２２

楼

联系人：赖兴文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

如有

）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

如有

）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

（

张

）

应纳所得税金额

（

人民币

：

元

）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９５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４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现场会议召

开地点为：山西省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

５

号晋西宾馆贵宾楼会议室；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９６

名，代表的股份总

数为

１４５

，

０２９

，

９７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９９ ％

。 具体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９６

其中

：

现场投票股东人数

１４

网络投票股东人数

８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４５

，

０２９

，

９７９

其中

：

现场投票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２５

，

５９５

，

３１４

网络投票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９

，

４３４

，

６６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４７．９９

其中

：

现场投票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４１．５６

网络投票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４３

（三）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长李照

智主持本次会议。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及中介人员出席了

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

股

）

赞成

比例

（

％

）

反对票数

（

股

）

反对

比例

（

％

）

弃权票数

（

股

）

弃权比

例

（

％

）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

条件的议案

１４４

，

５８７

，

３７９ ９９．６９ ４３５

，

３００ ０．３０ ７

，

３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

２８

，

１６９

，

６８７ ９８．４５ ４３５

，

３００ １．５２ ７

，

３００ ０．０３

通过

２．０１

发行股票种类

２８

，

１６９

，

６８７ ９８．４５ ４３５

，

３００ １．５２ ７

，

３００ ０．０３

通过

２．０２

每股面值

２８

，

１６９

，

６８７ ９８．４５ ４３５

，

３００ １．５２ ７

，

３００ ０．０３

通过

２．０３

发行数量

２８

，

１６９

，

６８７ ９８．４５ ４３５

，

３００ １．５２ ７

，

３００ ０．０３

通过

２．０４

发行方式

２８

，

１６９

，

６８７ ９８．４５ ４３５

，

３００ １．５２ ７

，

３００ ０．０３

通过

２．０５

限售期

２８

，

１６９

，

６８７ ９８．４５ ４３５

，

３００ １．５２ ７

，

３００ ０．０３

通过

２．０６

发行对象

２８

，

１６９

，

６８７ ９８．４５ ４３５

，

３００ １．５２ ７

，

３００ ０．０３

通过

２．０７

发行价格

２８

，

１６９

，

６８７ ９８．４５ ４３５

，

３００ １．５２ ７

，

３００ ０．０３

通过

２．０８

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

２８

，

１６９

，

６８７ ９８．４５ ４３５

，

３００ １．５２ ７

，

３００ ０．０３

通过

２．０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配

２８

，

１６９

，

６８７ ９８．４５ ４３５

，

３００ １．５２ ７

，

３００ ０．０３

通过

２．１０

发行决议有效期

２８

，

１６９

，

６８７ ９８．４５ ４３５

，

３００ １．５２ ７

，

３００ ０．０３

通过

３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

（

修订版

）

的议案

２８

，

１６９

，

６８７ ９８．４５ ４３５

，

３００ １．５２ ７

，

３００ ０．０３

通过

４

关于公司本次

《

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

修订版

）》

的议案

１４４

，

５８７

，

３７９ ９９．６９ ４３５

，

３００ ０．３０ ７

，

３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５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８

，

１６９

，

６８７ ９８．４５ ４３５

，

３００ １．５２ ７

，

３００ ０．０３

通过

６

关于公司与晋西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２８

，

１６９

，

６８７ ９８．４５ ４３５

，

３００ １．５２ ７

，

３００ ０．０３

通过

７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晋

西集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２８

，

１６９

，

６８７ ９８．４５ ４３５

，

３００ １．５２ ７

，

３００ ０．０３

通过

８

关于

《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

》

的议案

１４４

，

５８７

，

３７９ ９９．６９ ４３５

，

３００ ０．３０ ７

，

３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４４

，

５８７

，

３７９ ９９．６９ ４３５

，

３００ ０．３０ ７

，

３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１０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４４

，

５８７

，

３７９ ９９．６９ ４３５

，

３００ ０．３０ ７

，

３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１１

关于公司拟对马鞍山马钢晋西

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增资

、

委托贷款用于实施马钢

－

晋西

轮轴项目的议案

１４４

，

５８７

，

３７９ ９９．６９ ４３５

，

３００ ０．３０ ７

，

３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１２

关于王文刚先生辞去董事的议

案

１４４

，

５８７

，

３７９ ９９．６９ ４３５

，

３００ ０．３０ ７

，

３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１３

关于推荐张国平先生为公司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４４

，

５８７

，

３７９ ９９．６９ ４３５

，

３００ ０．３０ ７

，

３００ ０．０１

通过

其中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２８

，

６１２

，

２８７

股。

根据表决结果，第一、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项议案达

到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以上，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十项达到具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该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